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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京医科大学新型冠状病毒 

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领导小组 
 

南医防组〔2020〕32号 

 

 

 

各部门、学院、附属医院： 

当前，国内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已取得阶段性重大成

果，但境外疫情输入风险更加严峻，国内“防疫情反弹”的

风险依然存在。各单位和全校师生医护员工要清醒认识到做

好当前疫情防控工作的极端重要性、复杂性、严峻性和长期

性。要始终坚持生命至上、师生至上理念，坚决克服麻痹思

想，摒弃厌战情绪，杜绝侥幸心理和松劲心态，慎终如始，

严格落实防控常态化精准化要求，抓实抓细暑期师生疫情防

控工作，持续巩固我校作为省内第一所全员全专业返校复课

高校的工作成效，坚决守牢校园疫情防线，确保疫情防控和

事业发展的“双胜利”。根据教育部、省教育厅防控工作最

新部署，结合学校工作实际，现就暑期师生新冠肺炎防控管

理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暑期除研究生、本科实习生和“挑战杯”大学生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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业计划等相关竞赛与艺术展演短期集训（简称集训）需要留

校的学生，以及家庭居住地正处于中高风险地区的学生（含

留学生和港澳台侨生）以外，其他学生原则上 7 月 18 日之

前全部离校。 

二、未注册报到的研究生新生暑假期间申请留校的应符

合以下条件并按相关程序办理：1.导师须在江宁校区从事基

础学科研究（含基础医学、公共卫生与预防医学、药学等）；

2.属于本校生源，但有中高风险地区旅居史或确诊、疑似、

无症状感染病例接触史，或属于其他地区来苏需要进行核酸

检测对象的，不得申请；3.外校生源的研究生新生原则上不

得申请。 

三、严格落实主体责任，研究生院、学工处、国教院、

教务处、校团委等部门要制定完备的暑期留校学生申请审核、

住宿、进出校园管理办法。相关学院、部门要做好留校学生

的信息登记和全程管理，做到“一人一档”。在研究生培养单

位和本科生实习基地的学生参照所在单位规定管理。 

四、研究生院、学工处、国教院及各学院要加强暑期离

校学生疫情防控教育、安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，明确离校

途中和暑期居家疫情防控要求，做好个人自我防护。确保离

校学生底数清、返家行程可追踪、家校协同有反馈。 

五、严格执行暑期师生健康“日报告”“零报告”制度。

暑期师生应减少不必要的外出，不前往国内外疫情中高风险

地区，不跨省域长途旅行。确需离开居住地所在市域范围的，

须向所在学院、部门报批，并由学院、部门按人员分类管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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权限分别向学校对口职能部门报备。确因公务需要前往北京

等中高风险地区的，须由防控办审批同意后方可出行，并严

格做好个人防护。特别强调的是，没有学校正式通知和审核

同意，离校学生不得在暑期提前返校。 

六、暑期校园继续实行封闭管理，师生出入校门须实行

严格登记和体温检测，学生公寓实行封闭管理，执行晨午检

制度。留校学生原则上不得外出，确需外出的，需严格履行

出校、离校请销假审批手续。 

七、暑期不安排大型聚集性活动，确有必要的中小型会

议和活动要按规定采取防护性措施，并经防控总值班审批后

方可组织。原则上不开办线下夏令营、培训班，不集中组织

学校层面的社会实践、大型科研训练，可适当组织线上学科

训练与实践活动，创新形式与内容，丰富假期学习生活。 

八、2020 级临床/口腔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暑期授课

改为线上组织。暑期留校研究生需跨校区进行科研活动的，

要严格履行审批手续（由学生提出申请，导师签字，学院书

记审核)，研究生院批准后方可进校，但不得跨校区住宿。 

九、后勤服务保障部门要结合暑期留校学生生活学习需

求，适度开放学生公寓、餐厅、教室、图书馆、运动场馆、

实验室等生活学习场所，严格落实保洁、消杀、通风、测温、

限流、服务人员健康监测等疫情防控常态化管理要求，为留

校学生提供优质的校内服务保障。 

十、做好夏季传染病防控，强化食品安全监管和餐饮卫

生管理，不供应生冷食品，食材要烧熟煮透，杜绝霉变过期






